
重要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站、場、設施及設
備之範圍

名稱
重要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站、場、設施及

設備
管理機關(構)

捷運系統
(不含輕
軌部分)

與航空站、臺鐵特等站、高鐵車站等共構
(站)之捷運車站，與涉及影響前述車站正
常運作之機廠設施(備)、行控中心、號誌
系統、供電系統、行控中心電腦資通系
統、通訊系統，及各捷運系統之票務系
統。

各捷運公司


